宗地代码：

成交确认书

深地交（    ）    号 

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（以下简称出让人）委托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土地矿业权业务分公司（以下简称土地矿业权分公司），于      年   月   日以             方式公开出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交易标的物）。

根据交易标的物出让文件，经公开交易，现出让人与竞得人确认：竞得人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竞得交易标的物。
本《成交确认书》签订后，竞得人须按出让文件规定签订交易标的物的《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出让合同等文件），并保证按照出让合同等文件的规定付清全部成交地价款。

本宗地根据出让公告按现状出让，竞得人对此无异议。

竞得人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出让合同等文件的，视为违约，出让人取消竞得人的竞得资格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；竞得人须另按成交价款的20%向出让人支付违约金。出让人另行出让交易标的物的价格低于本次成交价的，竞得人须按实际差额支付赔偿金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。

本成交确认书一式  份，出让人、土地矿业权分公司和竞得人各一份。

备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土地矿业权分公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代理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

竞  得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代理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

竞  得  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代理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

签订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签订地点：土地房产交易大厦三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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